
关于印发《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印章

使用管理规定》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单位：

《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印章使用管理规定》已经河东区

住建委 2024 年 10 月 11 日第 32 次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2024 年 10 月 1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印章使用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住建委”）

各类印章的使用管理，保证印章使用管理的合法性、规范性和严

肃性，现依据《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

管理规定》，结合住建委工作实际，制定如下规定。

一、印章的种类

本规定所指的印章主要是指我委行政章、党委章、主要领导

人名章、专项业务章(合同章、备案章、财务章)、部门专用章和

临时组织用章（以下简称“印章”）。

二、印章的使用范围

1.行政章：以委名义签发的文件、文书，包括各类通知、通

报、报告、决定、计划、纪要、函件、报表，代表单位对外工作

联系的介绍信，需证明的各类材料，与我委签订的各类合同、项

目协议、授权书及其他需要加盖印章的材料。

2.党委章：以委党委名义制发的公文、向上级党组织报送的

请示、报告、各类审核表、报表，及委党委名义颁发的各类奖状、

证书及其他需加盖党委印章的文件。

3.专项业务章：对外投资、合资、合作协议，各类经济合同、

财务报表、货币结算等相关业务资料。



4.部门专用章：委机关各科室、各部门用于委内部工作联系

的各类资料。

5.临时组织用章：因承担重点任务或重点工程成立的临时组

织，向上级部门报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用于与委内部工作联

系的各类资料。

三、印章的使用

1.报送上级党组织、上级主管部门或平级单位部门的请示、

报告、汇报、函等事项明确要求主要领导签字的公文、材料、涉

及“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主要领导签批后方可盖章。填写《河

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请示报告单》（附件 1），注明科室（单

位）、日期、标题、内容简述、承办人、联系电话等。

2.一般业务或事务性用章，需分管领导根据业务分工签批后

方可用章。填写《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业务类审批单》（附

件 2），注明科室（单位）、日期、标题、内容简述、承办人、

联系电话等。

3.为本委干部出具的各种证明、介绍信用章，如户口迁移、

身份证明、出国（出境）证明等经本部门申请，分管领导同意，

必要时经主要领导同意后给予盖章，并需在办公室备案。



4.主要领导不在委内，遇特殊情况急需用章时，应通过电话

获得主要领导许可，印章管理员对主要领导口头打招呼使用印章

时，要做好用印登记，事后要补齐批准手续。不允许在空白信笺、

支票或其他纸张上用印，如需加盖印章，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处

理：

（1）要有主要领导的特别批准；

（2）要有指明用途的特定格式，除指定用途外，不能再用作

其他凭证。

（3）专项业务章(合同章、财务章)由委相关部门按岗位职责

权限使用。

6.对于带有存根的介绍信、证明信或公函等应当加盖两处印

章，一处盖在落款处，一处盖在公函的连接线上。大批量印发的

带有固定版头的机关文件，可不加盖印章。

四、印章的管理

印章由专人进行严格管理，要本着“谁保管、谁负责”的原

则，印章管理员是印章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1.印章（除党委章）由办公室归口管理。



其主要职责包括：组织印章的刻制、发放、启用、停用、回

收和销毁；建立印章管理台账，负责备案登记；制定印章使用管

理的规章制度；监督、检查印章使用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行政

章、主要领导人名章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管理，党委章由党群工作

科负责管理。办公室、党群工作科分别建立《印章使用台账》（附

件 3）。其它部门及单位印章必须由本单位指定专人管理。

为保证资金的使用安全 ，财务专用章、主要领导人名章等银

行预留印章由两人以上分开保管、监督使用。因承担重点任务或

重点工程成立的临时组织、委机关各科室须将印章管理员名单报

办公室备案。

2.印章管理员职责。

确保印章在带有密码的保险柜加锁保存，不得将印章随意放

置或私自委托他人代管，如因事离开岗位需移交他人的，应及时

进行印章和使用情况登记的交接工作，并报办公室备案；及时维

护印章，确保其清晰、端正；严禁用章单位人员或其他人员直接

使用印章；使用印章时，要严格把关，认真审阅、了解使用内容，

检查留存材料是否齐全，有无领导签字同意。

（1）印章管理员加盖公章时，精神要集中、用力要均匀，使

盖出的印章端正、清晰、便于识别。印章文字不能盖歪或盖得颠

倒。一般情况下，应由印章管理员负责印章加盖，不得由其他人



员替代。对于因印章加盖不清晰、位置错误等原因导致的作废文

件资料，印章管理员要在印章使用人的见证下及时利用碎纸机予

以销毁，不得留存，不得以手撕形式代替碎纸机。

（2）印章管理员出差、休假，应将印章及时交给科室及单位

领导或由领导指定的人员保管，严禁私自委托他人保管；印章保

管人如将所保管印章遗失，要及时向所在部门及单位负责人汇

报，按有关规定处置，不得瞒报或私自刻章填补。

（3）印章管理员对用印章有监督权，对不合手续或不合理的

用印以及不正当的用印，必须有权拒绝。印章管理员不得利用掌

握印章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对违反印章使用管理规定造成不

良后果的，追究印章管理员及审核批准人的相应责任。

3.印章的刻制和更换。

印章的刻制和更换须由各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河东住

建委印章刻制、更换、停用审批表》（附件 4），并履行审批手

续后由办公室按照相关部门规定手续统一到公安机关指定的单

位办理。印章的形体、规格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原印章交由委

办公室封存或销毁，办公室建立《印章管理台账》（附件 5）。

（四）印章的启用。



新印章及更换印章启用前由办公室履行登记手续做好印鉴留

存 ，以便备查；并下发启用通知 ，注明启用日期、使用单位和

使用范围。与使用单位办理交接签收手续后，方可使用。

（五）印章的停用。

当单位名称变动、印章使用损坏、遗失或被窃、声明作废、

因承担重点任务或重点工程成立的临时组织结束工作任务，组织

解散时，印章必须停用。

印章停用时须填写《河东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印章刻制、更换、

停用审批表》（附件 4），并及时将停用印章办公室封存或销毁 ，

办公室填写《印章管理台账》（附件 5）。

（六）闲置（报废）印章的使用管理。

闲置印章是指因承担重点任务或重点工程成立的临时组织的

用章，在完成相关重点任务或重点工程后临时组织撤销，但为确

保遗留业务的圆满收尾，在规定期限内保持原有印章的使用权

限。临时组织撤销后，原有印章交由办公室统一管理。如需使用

必须填写《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请示报告单》（附件 1），

经原组织负责人初审、原分管领导审核、委主要领导签批后方可

使用。报废印章应按有关规定妥善保管、及时移交或请上级印章

管理保密部门监督销毁。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施行后既有的类似制度即

时自行终止。

（二）其他基层单位参照执行，须将印章管理员名单报办公

室备案。

附件：1.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请示报告单；

2.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业务类审批单；

3.河东住建委印章使用台账；

4.河东住建委印章刻制、更换、停用审批表；

5.河东住建委印章管理台账。


